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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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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不良反应皮损形态判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不良反应皮损形态的判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判断标准和处理原则仅限于化妆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皮损形态。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化妆品  cosmetic 

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用于人体表面（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牙齿以

及口腔粘膜，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以及保持其处于良好状态为目的的产品。 

2.2 

化妆品不良反应 adverse cosmetic reactions 

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使用化妆品所引起的皮肤及其附属器的病变，以及人体局部或全身

性的损害。不包括生产、职业性接触化妆品及其原料和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所引起的病变或者损害。 

3 分类 

化妆品不良反应皮损形态按照损害部位可分为皮肤部位皮损形态、毛发部位皮损形态和甲部

位皮损形态三大类。 

4 皮肤部位皮损形态 

4.1 红斑 

4.1.2 发生机理 

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红斑多属于炎症性斑。炎症性斑是因感染、化学或物理刺激使真皮毛细血

管扩张所导致。 

4.1.2 临床表现  

斑疹为皮肤黏膜限局性的颜色改变，既不高起，也不凹下。直径超过 1cm 者称为斑片，斑片

指一小块边界清楚的皮肤，其颜色或外观与周围皮肤不相同。红斑是斑片的一种，其局部皮温略

微升高，常伴有水肿，手指压迫时，红斑可变淡或完全消失，手指放开后又可恢复原状。主观症

状为瘙痒、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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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斑模式图  

 
图 2 红斑 

4.1.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缓解或消失，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其与丘疹和斑块的鉴别主要为

是否与皮肤相平，与风团鉴别主要为是否 24 小时内完全消退。 

4.1.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主观症状轻，可不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

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伴水肿、水疱或渗出，皮温高，主观症

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1.5 处理原则 

4.1.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5.2 避免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1.5.3 按皮炎-湿疹的治疗原则对症治疗。 

4.1.5.4 严重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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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丘疹 

4.2.1 发生机理 

丘疹可由代谢产物沉积、表皮或真皮细胞成分限局性增殖或真皮限局性细胞浸润而形成，化

妆品不良反应导致的丘疹多为后者。 

4.2.2 临床表现  

为一限局性隆起皮面的实质性损害，轻度隆起于皮肤的丘疹，可在光线较暗的屋中，用手电

从斜角照射检查出。直径一般小于 1cm，较大者称为斑块。丘疹的顶部可以是尖的、圆的、扁平

的和中间凹陷如脐窝。形状各异，多为圆形，也可为扁平形、多角形、锥形、脐状、蒂状及盘状

等。颜色可以是红色、紫色、黄色和白色。存在的时间可以较短也可以较长。其上可以覆盖鳞屑，

数目可以只有几个或很多，可以散在分布和群集。主观症状为瘙痒、疼痛。 

 
图 3 丘疹模式图 

 

 

 

  

图 4 丘疹 

说明：黑框图示为结实、隆起而局限的炎症性丘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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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需要根据直径大小与斑块相鉴

别，与水疱、脓疱鉴别主要根据质地与内容物。 

4.2.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主观症状轻，可不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

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伴脓疱或水疱，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

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2.5 处理原则 

4.2.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2.5.2 避免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2.5.3 按皮炎-湿疹的治疗原则对症治疗。 

4.2.5.4 严重者就医。 

4.3 斑块 

4.3.1 发生机理 

由代谢产物沉积、表皮或真皮细胞成分限局性增殖或真皮限局性细胞浸润而形成，化妆品不

良反应导致的斑块多由丘疹融合而成。 

4.3.2 临床表现 

为较大的或多数丘疹融合而成的扁平隆起性损害，直径大于 1cm。皮疹呈圆形或不规则形，

大小不一。主观症状为瘙痒。 

 
图 5 斑块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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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斑块 

说明：黑框图示为大于 1cm 的结实的、扁平的隆起皮损。 

4.3.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丘疹的鉴别主要为大小，与

斑疹鉴别主要为是否隆起，与风团鉴别主要为是否 24 小时内完全消退。 

4.3.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主观症状轻，可不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

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主观症状重，伴渗出或水疱，需要系统

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3.5 处理原则 

4.3.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3.5.2 避免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3.5.3 按皮炎-湿疹的治疗原则对症治疗。 

4.3.5.4 严重者就医。 

4.4 丘疱疹 

4.4.1 发生机理 

丘疹可由表皮和真皮浅层细胞增殖，代谢产物聚积和炎症细胞浸润引起。水疱是由皮肤层不

同水平面发生的裂隙。 

4.4.2 临床表现 

丘疹顶部发生小水疱时称为丘疱疹，丘疹顶部发生小脓疱时称为丘脓疱疹。化妆品不良反应

引起的多限于接触部位，严重病例也可蔓延至其他部位。主观症状为瘙痒、灼热或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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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丘疱疹 

说明：黑框图示左一为密集的丘脓疱疹，左二为水疱破裂的丘疱疹。 

4.4.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丘疹的鉴别主要为顶部是否

有水疱。 

4.4.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水疱数量少，主观症状轻，可不予治疗或

外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大量脓疱或水疱，伴渗

出，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4.5 处理原则 

4.4.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4.5.2 避免挤压、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4.5.3 按皮炎-湿疹的治疗原则对症治疗。 

4.4.5.4 严重者就医。 

4.5 水肿 

4.5.1 发生机理 

化妆品不良反应导致的水肿多由变态反应或者机械刺激引起，机制为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

高，血管活性物质（组胺、激肽）、细菌毒素、缺氧等增加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而引起水肿。病

理表现为细胞间水肿：细胞间液体增多，细胞间隙增宽，细胞间桥拉长而清晰可见，甚似海绵，

水肿严重时形成表皮内水疱。 

4.5.2 临床表现 

水肿表现为皮肤局限或者弥漫肿胀，压诊可有凹陷。可单独发生，更多时候常与其他皮损形

态同时发生，如程度不等的红斑、丘疹、水疱、渗出等。化妆品不良反应引起的多限于接触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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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病例也可蔓延至其他部位，甚至可能出现系统表现。主观症状为瘙痒、刺痛或烧灼感。 

   
图 8 水肿 

说明：左一、二水肿局限于接触部位，严重程度为一般；左三弥漫而鲜红，为严重水肿。 

4.5.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风团的鉴别主要为风团骤起

骤消，不留痕迹，通常不超过 24 小时。 

4.5.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主观症状轻，可不

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伴红斑、丘疹、

水疱、渗出等其他皮损，或有系统症状出现。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5.5 处理原则 

4.5.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5.5.2 避免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5.5.3 局部可外用止痒收敛。 

4.5.5.4 根据患者情况止痒抗炎治疗。 

4.5.5.5 严重水肿及时就医。 

4.6 水疱 

4.6.1 发生机理 

水疱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导致皮肤不同水平面发生的裂隙。 

4.6.2 临床表现 

为高出皮面、内含液体的局限性、腔隙性皮损。水疱直径通常小于 0.5cm，大于 0.5cm 者称

为大疱。可单独发生或群集分布。水疱可以转化成脓疱，或大疱。水疱颜色随疱液不同而异。形

状可以是半圆形、圆锥形、扁形或不规则形。可直接发生，也可继发于其他皮损，疱周可有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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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晕。水疱干燥后多形成薄的鳞屑，如疱液稠厚，干涸后可形成痂。主观症状为瘙痒，刺痛或烧

灼感。 

 
图 9 水疱模式图 

 

 

 

 

 

 

 

  
图 10 水疱  

说明：黑框图示左一直径小于 0.5 ㎝，为一般程度的水疱；左二、三为严重的大疱。 

4.6.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脓疱的鉴别主要为内容物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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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疱液清，基底不红，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主观症状

轻，可不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周绕红晕，伴红

斑、丘疹、脓疱、渗出等其他皮损，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6.5 处理原则 

4.6.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6.5.2 避免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6.5.3 对症处置。 

4.6.5.4 严重者就医。 

4.7 脓疱 

4.7.1 发生机理 

多由细菌感染所致的腔隙性皮损，脓液由白细胞组成，含有细菌，可有或无细胞碎屑。无菌

性脓疱由非感染性炎症导致。 

4.7.2 临床表现 

高出皮面内含脓液的局限性、腔隙性皮损。针头至黄豆大小，其内容物混浊或呈黄色，周围

绕以红晕。脓疱表面扁平或微凹，如位于毛囊则呈尖形，中央有毛发穿过。脓疱可呈白色、黄绿

色，多数呈黄色。在发展过程中，干燥后形成黄痂，破裂后形成糜烂面，覆以脓液。除位置较深

的脓疱愈后多不留痕迹。水疱继发感染后形成的脓疱为继发性皮损。主观症状为瘙痒、刺痛。 

 
图 11 脓疱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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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脓疱 

说明：右边黑框所示为脓疱，左边黑框所示为毛囊炎样皮损。 

4.7.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水疱的鉴别主要为内容物不

同。 

4.7.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内容物少，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主观症状轻，可不

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伴红斑、丘疹、水肿、渗

出、粉刺、毛囊炎等其他皮损。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7.5 处理原则 

4.7.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7.5.2 避免挤压、搔抓、曝晒等不当刺激和使用油腻、粉质化妆品等。 

4.7.5.3 对症处置。 

4.7.5.4 严重者就医。 

4.8 风团 

4.8.1 发生机理 

由于皮肤接触某些物质发生非免疫性或免疫性反应，导致真皮乳头层血管扩张、血清渗出所

致。 

4.8.2 临床表现 

风团系局限性、暂时性的水肿性隆起，可在数小时内消失，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且消退后

不留任何痕迹。表皮不受累，无鳞屑，但可伴有红斑、水肿。颜色可呈粉红、暗红、白色或苍白

色，周围有红晕。小者直径仅 3～4 mm，大者可达 4.8～12 cm。可仅数个，亦可很多。形状可呈

圆形、环形或回状。主观症状为瘙痒或刺痛。化妆品不良反应引起的多限于接触部位，部分严重

病例可以累及全身，还可出现胸闷、咳嗽、哮喘、腹痛、血压下降等严重全身表现，甚至休克。 



DBXX/T XXXX—2019 

 

 
图 13 风团模式图 

 
图 14 风团 

说明：黑框所示为风团，骤起骤消、不留痕迹的高出皮面的局限性水肿。 

4.8.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红斑的鉴别主要为是否隆起，

是否 24 小时内消退。 

4.8.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色淡红，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主观症状轻，可不予

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全身，色鲜红或苍白，局部主

观症状重或出现严重全身症状，需要系统用药或急诊治疗，皮损反复发作。  

4.8.5 处理原则 

4.8.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8.5.2 避免搔抓等不当刺激。 

4.8.5.3 局部止痒收敛。 

4.8.5.4 系统酌情选用抗组胺、糖皮质激素等。 

4.8.5.5 严重者就医，出现休克及休克前期症状时及时就近急诊处理。 



DBXX/T XXXX—2019 

 

4.9 粉刺 

4.9.1 发生机理 

因化妆品对毛囊口的机械堵塞引起。如使用的化妆品质量问题(如含有不纯的凡士林、卤素等

化学物质)或不恰当使用粉底霜、遮盖霜等产品，皮脂分泌通道受阻、排泄不畅，皮脂、角质团块

等淤积在毛囊口，可引起粉刺或加重已存在的痤疮。 

4.9.2 临床表现 

粉刺为与毛囊一致的圆锥形丘疹，分开放性和闭合性两种。前者又称黑头粉刺，皮损为针头

大小，中央扩张的毛孔，毛孔中有脂质栓，栓头因脂质氧化而呈黑色，栓体白色半透明；后者亦

名白头粉刺，为毛囊漏斗膨胀所致，很难看到开口，表现为针头大小的白色或淡红色丘疹。可散

在出现，也可密集分布。其进一步发展可形成炎性丘疹、脓疱、结节、囊肿、炎症后色素沉着和

瘢痕等，常有多种皮损并存。粉刺好发于面颈部，偶见于胸背部、肩背部。一般无主观症状，并

发感染后自觉轻微瘙痒、刺痛。 

 

 

 

  
图 15 粉刺 

说明：与毛囊一致的圆锥形丘疹，白色或淡红，白头（左下黑框所示）或黑头（右上黑框所示）。 

4.9.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与毛囊炎样皮损的鉴别为是否

有红肿、脓头等感染表现，与脓疱的鉴别主要为内容物不同。 

4.9.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无主观症状，可不予治疗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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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物治疗，皮损可自行消退。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伴脓疱、结节、囊肿、炎症后色素沉

着、瘢痕、毛囊炎等其他皮损。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9.5 处理原则 

4.9.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9.5.2 避免挤压、搔抓、曝晒等不当刺激和油腻、粉质化妆品等。 

4.9.5.3 按消炎、抗菌和角质溶解等原则对症处理。 

4.9.5.4 严重者就医。 

4.10 毛囊炎样 

4.10.1 发生机理 

毛囊炎样是细菌感染毛囊引起的化脓性炎症。可因使用的化妆品质量问题(如含有不纯的凡士

林、卤素、激素等化学物质)或不恰当使用粉底霜、遮盖霜等产品，皮脂分泌通道堵塞，引起粉刺

或加重已存在的痤疮，继发感染导致。在激素诱导的皮损中，炎症反应或变态反应、激素的免疫

抑制作用，导致局部感染和原发毛囊炎加重。 

4.10.2 临床表现 

表现为与毛囊口一致的较局限的炎性丘疹或小脓疱。粟粒到绿豆大，散在分布，单发或多发。

可迅速演变为丘疹性脓疱，中央有毛贯穿，周围有红晕。约 7～10 天脱痂而愈，多不留瘢痕。好

发于接触部位如头面颈部，偶见背部、臀部等。主观症状为轻微疼痛、瘙痒。 

  
图 16 毛囊炎样 

说明：与毛囊口一致的较局限的炎性丘疹或小脓疱，色红。左二伴有脓肿，为严重程度。 

4.10.3 判断鉴别 

有化妆品使用史，停止使用可疑化妆品后症状消失或缓解，再次使用同类化妆品后症状可复

发或加重，结合典型潜伏期、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毛囊炎应与马拉色菌毛囊炎进

行鉴别，后者好发于皮脂丰富的中年人，常对称分布，可伴花斑癣、多汗症，取材直接镜检可见

成堆卵圆形厚壁孢子或香蕉样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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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无其它皮损同时发生，主观症状轻微，可不予治疗或

外用药物治疗，皮损通常恢复较快。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伴脓疱、结节、囊肿、炎症后色

素沉着、瘢痕、粉刺等其他皮损。主观症状重，需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10.5 处理原则 

4.10.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0.5.2 避免挤压、搔抓、曝晒等不当刺激和油腻、粉质化妆品等。 

4.10.5.3 按消炎、抗菌和角质溶解等原则对症处理。 

4.10.5.4 严重者就医。 

4.11 毛细血管扩张 

4.11.1 发生机理 

某些化妆品中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长期使用导致激素依赖性皮炎的发生，出现毛细血管扩

张。某些化妆品如护肤产品中的酸性成分严重破坏了皮肤角质层的保护作用和毛细血管的弹性，

使毛细血管扩张或破裂。 

  

图 17 毛细血管扩张 

说明：压之褪色，可以看到却不能触及凹凸的红色血管扩张。 

4.11.2 临床表现 

皮肤或粘膜表面的血管呈丝状、星状或蛛网状改变。为鲜红色，玻璃片压迫后褪色或不完全

褪色，单发或多发，缓慢发展，或发生后无明显增大。大多不能自行消退，良性经过，影响美容。

主观症状为灼热或无不适。 

4.11.3 判断鉴别 

多见于长期使用可疑化妆品，停用后出现皮肤刺痒、灼热不适、毛细血管扩张加重等戒断症

状，再次使用原化妆品可缓解。结合典型发病部位，出现上述症状可诊断。其与丘疹和斑块的鉴

别主要为是否与皮肤相平，与风团鉴别主要为是否 24 小时内完全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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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或局限于接触部位，颜色浅红，主观症状轻，可不予治疗或外用药物治疗，

皮损可自行好转。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颜色鲜红，伴水肿、水疱或渗出，主观症状重，需

要系统用药治疗，皮损不容易恢复。  

4.11.5 处理原则 

4.11.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1.5.2 避免局部热刺激、搔抓、曝晒、过度清洗等不当刺激。 

4.11.5.3 对症处理，修复屏障。 

4.11.5.4 严重者就医，可采用脉冲染料激光，铜蒸汽激光等治疗。 

4.12 色素沉着 

4.12.1 发生机理 

化妆品不良反应导致的皮肤色素沉着往往继发于炎症（炎症后色素增多），炎症时皮肤内巯

基减少，酪氨酸酶活性释放，使局部黑素合成增多。某些化妆品中铅、汞超标，使用后金属弥漫

存在真皮吞噬细胞中，改变了原来的皮肤颜色，呈灰至蓝黑色。化妆品含有的光敏物质，介导发

生光毒性反应或光变态反应，也可导致色素沉着。  

   
图 18 色素沉着 

说明：面部形状不规则的淡褐色斑或斑片；左三颜色更深，斑片周围有细小的斑点。 

 

4.12.2 临床表现 

使用化妆品数周或数月后，使用部位逐渐出现淡褐色或褐色的密集斑点或斑片。皮损初期为

淡褐色斑，常逐渐加深，可呈深褐、蓝黑色或黑色，呈弥漫或斑片状，在色斑的中心往往为网状

结构。 

4.12.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面部色素异常可在较长时间使用某种化妆品后直接发生或在日晒后

发生，或继发于皮肤炎症之后，皮损主要发生在接触化妆品的部位，可表现为青黑色不均匀的色

素沉着。需与黄褐斑、色素痣、文身、瘀斑等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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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颜色浅，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小。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性，颜色深，

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大。 

4.12.5 处理原则 

4.12.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2.5.2 积极防晒，避免自用脱色剂等不当处理。 

4.12.5.3 严重者就医，可适当选择药物或美容激光治疗。 

4.13 色素减退 

4.13.1 发生机理 

是由于皮肤炎症反应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表皮细胞中色素减少所致。 

4.13.2 临床表现 

局部皮肤颜色变浅，皮损呈白色或比正常肤色略淡。 

 
图 19 色素减退 

说明：鼻两侧、上唇形状不规则的白色斑片，边界不清楚。额部色素脱失。 

4.13.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可在较长时间使用某种化妆品后直接发生，或继发于其他化妆品皮

肤病，皮损主要发生在化妆品的接触部位，皮损呈浅白色或比正常肤色略淡，无自觉瘙痒等症状。

色素减退主要与色素脱失相鉴别，一般而言后者较前者颜色更白，前者表皮黑素减少，后者表皮

黑素缺失，Wood’s 灯有助于鉴别。 

4.13.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颜色淡，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小。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性，颜色白，

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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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 处理原则 

4.13.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3.5.2 避免自行用药，多数可自然恢复。 

4.13.5.3 严重者就医。 

4.14 色素脱失 

4.14.1 发生机理 

某些炎症性皮肤病，因基底细胞液化变性导致黑素细胞脱失而引起局部的白变。 

4.14.2 临床表现 

局部皮肤呈白色（乳白色），较色素减退更明显。 

 
图 20 色素脱失 

说明：面部多发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乳白色斑或斑片，边界清楚，与周围皮肤对比明显。 

4.14.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色素异常可在较长时间使用某种化妆品后直接发生，或继发于皮肤

炎症之后，皮损主要发生在接触化妆品的部位，可表现为局部皮肤色素脱失斑，无自觉瘙痒等症

状。与色素减退相鉴别。 

4.14.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小。严重：皮损面积大或弥漫性，对患者外观影响较

大。 

4.14.5 处理原则 

4.14.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4.5.2 避免自行用药或植物汁液外涂，易导致接触性皮炎。 

4.14.5.3 可外用遮盖类化妆品或自然恢复，严重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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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糜烂 

4.15.1 发生机理 

常由水疱、脓疱破裂或者浸渍处表皮脱落所致，患者使用化妆品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或其他不

良反应后原发皮损因处理不得当造成表皮缺损。 

4.15.2 临床表现 

局限性表皮或黏膜上皮缺损，形成红色湿润创面。 

 
图 21 糜烂 

说明：左图颞部发际处、右图双侧眼睑、颧部皮肤浅表破损，形成糜烂面，基底潮红，伴有

渗出、结痂。 

4.15.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损，原皮损破溃或处理不当致表皮缺损。糜烂

应与溃疡鉴别，后者皮肤缺损达真皮或真皮以下。 

4.15.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恢复时间短，无需特殊处理。严重：皮损面积较大，有明显的渗出或合

并感染，恢复时间长，需要积极治疗。 

4.15.5 处理原则 

4.15.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5.5.2 避免搔抓，切忌自行用药。 

4.15.5.3 积极就医，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对症治疗。 

4.16 渗出 

4.16.1 发生机理 

皮肤炎症后，局部组织血管内的液体和细胞成分，通过血管壁进入组织间质、粘膜表面和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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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 临床表现 

皮肤病变处渗液，表面出现澄清透明或脓性的液体。 

4.16.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皮损，在原发皮损上或破损处渗液。 

  
图 22 渗出 

说明：左图颧部、右图耳廓上缘皮肤潮红，表面有浅黄或无色液体渗出。 

4.16.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小，渗出液为澄清透明液体，恢复时间短。严重：皮损面积较大，渗出多，

继发感染时渗出液为脓性，治疗相对复杂，恢复时间长。 

4.16.5 处理原则 

4.16.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6.5.2 避免搔抓，切忌自行用药。 

4.16.5.3 积极就医，对症治疗。 

4.17 痂 

4.17.1 发生机理 

由皮损中的浆液、脓液、血液与脱落组织、和/或药物等的混合干涸后凝结而成。 

4.17.2 临床表现 

由附着于皮肤表面的渗出液及脱落组织以及异物凝集形成痂，可厚可薄，质地柔软或脆硬，

附着于创面，颜色可呈淡黄色、黄绿色、暗红色或黑褐色，或因混杂药物而成不同颜色。痂脱落

时，可见干燥或红而湿的基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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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痂 

说明：左图面颊部皮肤表面附着由渗出物凝集成的黄色痂；右图痂皮更为明显，呈暗黄色大

片状，边缘游离。 

4.17.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部位出现的皮肤炎症渗出基础上结痂。 

4.17.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累及范围较小，痂较薄，质地软，消退后不留瘢痕。严重：皮损累及范围较大，

痂较厚，质地较硬，消退后可留有瘢痕。 

4.17.5 处理原则 

4.17.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7.5.2 避免撕脱和不当用药。 

4.17.5.3 积极就医，对症治疗。 

4.18 瘢痕 

4.18.1 发生机理 

真皮或深部组织缺损或破坏后，新生结缔组织修复形成瘢痕，替代缺失的组织，是外伤或疾

病造成的结果，是正常的修复过程。 

4.18.2 临床表现 

使用化妆品出现皮肤损伤后而形成瘢痕，瘢痕轮廓与先前存在的损害相一致。萎缩性瘢痕较

周围正常皮肤表面低凹；增生性瘢痕高于皮肤表面。表面可以光滑或粗糙，一般没有正常的皮肤

纹理及附属器；质地柔软或坚实。很少有自觉症状，有时可有瘙痒或疼痛感。 

4.18.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出现皮肤损伤后而形成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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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瘢痕累及范围较小、质地软，对外观和功能影响小，长时间后可变得不明显，无需特

殊治疗。严重：瘢痕累及范围较大，质地较硬，对外观影响大，或影响局部功能，持续存在，需

要治疗。 

4.18.5 处理原则 

4.18.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8.5.2 避免过度摩擦、搔抓、自行用药等不当刺激。 

4.18.5.3 需要治疗者，比如明显影响容貌、肢体活动受限、有明显瘙痒、疼痛等症状，应积极

就医。 

4.19 鳞屑 

4.19.1 发生机理 

鳞屑为脱落的层状角蛋白团块。正常情况下，细、薄的角质层碎片不断从身体脱落，难于觉

察。当表皮细胞形成过快或正常角化过程受到干扰，会导致病理性表皮剥脱，从而产生鳞屑。使

用化妆品后出现红斑、丘疹等原发皮损后可继发鳞屑产生。 

=        

图 24 鳞屑 

说明：口周、下颌附着糠秕状或片状鳞屑，边缘游离。 

4.19.2 临床表现 

皮肤病变处脱屑，为干燥或油腻的角质细胞的层状堆积。鳞屑的大小、厚薄、形态不一，可

呈糠秕状、砺壳状或大片状。 

4.19.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在原有皮肤病变部位出现的皮肤鳞屑，经过治疗皮损可逐渐恢复正

常。 

4.19.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范围较小，鳞屑小而薄，量少，病程较短。严重：皮损范围较大，鳞屑大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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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虽细小但量多，病程长。 

4.19.5 处理原则 

4.19.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19.5.2 避免搔抓、剥除等不当行为。 

4.19.5.3 积极就医，根据病情对症治疗。 

4.20 苔藓样变 

4.20.1 发生机理 

为因反复搔抓、不断摩擦导致的，角质形成细胞及角质层增殖和真皮炎细胞浸润而形成的斑

块状结构，皮肤局限性粗糙增厚；化妆品应用出现过敏时可引起持久剧烈的瘙痒症状，由患者反

复搔抓引起。 

 
 

 

 

 

图 25 苔藓样变 

说明：上眼睑皮肤肥厚粗糙，皮沟加深，如皮革状。 

4.20.2 临床表现 

皮肤浸润肥厚、粗糙，皮嵴隆起，皮沟加深，像皮革或树皮状，皮损界限清楚。 

4.20.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部位皮肤出现的皮嵴隆起，皮沟加深；停用化妆品后症

状不再继续发展，经过治疗皮损可逐渐恢复正常。苔藓样变需与斑块鉴别，后者为平顶山样高起，

常由丘疹融合而成，可有鳞屑、萎缩、色素变化等，一般看不到皮沟、皮脊等。 

4.20.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较薄，面积小，经治疗后预后良好。严重：皮损较厚，累及的面积较大，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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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差，皮肤较难恢复正常弹性质地。 

4.20.5 处理原则 

4.20.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20.5.2 停止搔抓、摩擦等刺激。 

4.20.5.3 积极就医，根据病情对症治疗。 

4.21 萎缩 

4.21.1 发生机理 

为皮肤的退行性变，可发生于表皮、真皮及皮下组织，因表皮厚度或真皮和皮下结缔组织减

少所致。 

4.21.2 临床表现 

表皮萎缩常表现为皮肤变薄、半透明，表面有细皱纹呈羊皮纸样，正常皮沟变浅或消失。真

皮萎缩表现为局部的皮肤凹陷，表皮纹理可正常，毛发可能变细或消失；皮下组织萎缩则表现为

明显的凹陷。真皮和表皮可同时发生萎缩。 

 
图 26 萎缩 

说明：左侧上眼睑皮肤变薄，有明显的皱纹。 

4.21.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处皮肤出现变薄萎缩。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续发展，

经治疗后或可逐渐恢复正常。与萎缩性瘢痕鉴别，后者一般没有正常的皮肤纹理及皮肤附属器，

持续存在。 

4.21.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面积较小，局限在表皮，预后不留瘢痕，可逐渐恢复正常；或者累及真皮，留下

瘢痕，但皮损面积小，对外观影响较小。严重：皮损面积较大，累及真皮及皮肤附属器（甲、毛

发），留下永久瘢痕，严重影响外观。 



DBXX/T XXXX—2019 

 

4.21.5 处理原则 

4.21.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21.5.2 严重者就医。 

4.22 抓痕 

4.22.1 发生机理 

使用化妆品后发生过敏时可引起瘙痒，由患者机械性搔抓而导致表皮或真皮浅层缺失。 

4.22.2 临床表现 

呈线状或点状表皮或真皮浅层剥脱性损害，通常周边有炎性外晕，常覆盖淡黄色干燥血清或

红色干燥血液。 

4.22.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化妆品接触部位皮肤瘙痒，因搔抓导致的线状或者点状的表皮或深

达真皮浅层的剥脱性损害。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与糜烂鉴别，

后者是表皮破损露出潮湿面，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愈后不留瘢痕。 

4.22.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较浅，局限在表皮，愈后不留瘢痕。严重：皮损深达真皮，或合并感染，愈后可

留下瘢痕。 

4.22.5 处理原则 

4.22.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22.5.2 避免搔抓、过度摩擦、不当用药等，以免加重病情。 

4.22.5.3 积极就医，针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 

4.23 皲裂 

4.23.1 发生机理 

皮肤因炎症和干燥，失去弹性，出现线状裂隙。 

4.23.2 临床表现 

皮肤出现线状裂纹，可长可短，边缘锐利，外观红色，直线、弯曲或不规则状，也可有分支。

深达表皮或真皮，引起疼痛，甚至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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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皲裂 

说明：口唇干燥，可见线状裂隙。 

4.23.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化妆品接触史，在接触化妆品部位皮肤出现线状裂纹，深达表皮或真皮，适当治疗

后可逐渐恢复正常。与其他皮损形态不难鉴别。 

4.23.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皮损范围小，较浅表，无或有轻微痛，易愈合，病程短。严重：皮损范围大，裂隙深，

伴疼痛，难愈合，病程长。 

4.23.5 处理原则 

4.23.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化妆品。 

4.23.5.2 避免不当用药，积极就医，对症治疗。 

5 毛发部位皮损形态 

5.1 毛发脱色 

5.1.1 发生机理 

毛发是化妆品的载体，可蓄积化妆品。多为物理及化学性损伤，可能是化妆品的直接损害，

也可能是化妆品中某些成分对毛发本身和毛囊的结构以及功能的破坏。使用发用类化妆品，或化

妆品中所含成分（如染料、去污剂、表面活性剂、化学烫发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等）都可能破坏毛

发结构、毛发表皮使其极易暴露，导致毛干中的色素减少或丧失，从而引起毛发脱色。 

5.1.2 临床表现 

接触化妆品的毛发颜色减退，失去光泽度，严重者可完全脱失，呈片状或不规则形，面积可

大小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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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判断鉴别 

有发用化妆品接触史，如洗发护发剂、发乳、发胶、染发剂、生发水、描眉笔、眉胶、睫毛

油等；在使用上述化妆品后出现毛发脱色；停止使用化妆品后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其他毛发

病变，如白癜风等。 

5.1.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毛发受累面积小，色泽变化小，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小。严重：毛发受累面积大，色泽

变化大，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大。 

5.1.5 处理原则 

5.1.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清洁毛发，清除残留化妆品。 

5.1.5.2 可做一般的护发处理，不需特别治疗。 

5.2 毛发变脆 

5.2.1 发生机理 

毛发是化妆品的载体，毛发内可蓄积化妆品。多为物理及化学性损伤,可能是化妆品的直接损

害，也可能是化妆品中某些成分对毛发本身和毛囊的结构以及功能的破坏。使用发用类化妆品，

或化妆品中所含成分（如染料、去污剂、表面活性剂、化学烫发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等）都可能破

坏毛发结构、毛发表皮使其极易暴露，导致毛发脆性增加。 

5.2.2 临床表现 

接触化妆品的毛发干燥，极脆，易折断，断端呈扫帚样外观。 

5.2.3 判断鉴别 

有发用化妆品接触史，如洗发护发剂、发乳、发胶、染发剂、生发水、描眉笔、眉胶、睫毛

油等；在使用上述化妆品后出现毛发变脆；停止使用化妆品后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其他毛发

病变，如头癣、银屑病、斑秃、雄激素性脱发等。 

5.2.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毛发受累的面积小，对患者外观影响较小。严重：毛发受累的面积大，对患者外观影

响大。 

5.2.5 处理原则 

5.2.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清洁毛发，清除残留化妆品。 

5.2.5.2 可做一般的护发处理，不需特别治疗。 

5.2.5.3 避免不当刺激减少对头发及皮脂腺的物理和化学性损伤，减少烫发频率，尽量不用强碱性

洗发剂洗发，洗发时水温不易过烫。多吃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和铁、锌、钙、

铜、碘等头发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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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毛发分叉 

5.3.1 发生机理 

化妆品中添加的成分可能导致毛发的营养缺乏，可能使毛发中氨基酸（蛋氨酸和胱氨酸）的

含量明显减少，使毛发质地变脆，比较容易裂开。 

5.3.2 临床表现 

毛发长短不一，远端分叉，可一分为二，甚至形成几条细丝，外观类似羽毛状。 

5.3.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毛发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毛发末端分为两条甚至更多条细丝状；停

用化妆品后毛发病变可恢复正常；应排除其他毛发病变，如头癣、银屑病、红斑狼疮等。 

5.3.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毛发分叉数量少，对整体毛发的外观影响较小。严重：毛发分叉数量多，严重影响了

毛发的外观。 

5.3.5 处理原则 

5.3.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清洁毛发，清除残留化妆品。 

5.3.5.2 将毛发分叉的部分剪去，可做一般的护发处理，不需特别治疗。 

5.4 毛发断裂 

5.4.1 发生机理 

正常健康的发干里含有少量水分，以滋润头发，使发不干不燥。这是由于毛皮质外有致密排

列的毛小皮覆盖，使得毛皮质中的水分很少溢出，起到防水层的作用。某些化妆品作用可致毛小

皮翘起、脱落、甚至完全剥蚀，毛小皮的保护作用丧失，毛发容易干燥、变细、发干脆弱易断裂。 

5.4.2 临床表现 

毛发发干干燥、容易断裂，毛发长短不一，参差不齐。 

5.4.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毛发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毛发发干断裂；停用化妆品后毛发病变可

恢复正常。应排除其他毛发病变，如头癣、银屑病、红斑狼疮等。 

5.4.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毛发断裂数量少，对整体毛发的外观影响较小。严重：毛发断裂数量多，对整体毛发

的外观影响大。 

5.4.5 处理原则 

5.4.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清洁毛发，清除残留化妆品。 

5.4.5.2 可做一般的护发处理，无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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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毛发脱落 

5.5.1 发生机理 

毛发脱落一般可分成两种基本类型，由于毛囊受损造成的永久性脱发，和由于毛囊短时间受

损造成的暂时性脱发，由毛发化妆品引起的毛囊损伤多为暂时性受损，但也有永久性的损伤。 

5.5.2 临床表现 

毛发的毛囊下部包括生发部分的毛球开始萎缩，毛发不再生长且变得松动易于脱落。 

 
图 28 毛发脱落 

说明：因毛发脱落增多，造成毛发稀疏，局部头皮裸露。 

5.5.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毛发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毛发脱落，停止使用化妆品后毛发病变缓

解或恢复正常；应排除其他毛发病变，如头癣、斑秃、雄激素性脱发等。 

5.5.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毛发脱落数量少，对整体毛发的外观影响较小。严重：毛发脱落数量多，对整体毛发

的外观影响较大。 

5.5.5 处理原则 

5.5.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清洁毛发，清除残留化妆品。 

5.5.5.2 积极就医，进行检查和对症治疗。 

6 甲部位皮损形态 

6.1 甲板变形 

6.1.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如甲油、染料、甲清洁剂等之后甲床营养不良而导致甲板生长不良出现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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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临床表现 

甲板表面失去原有的光滑，高低不平，出现纵向或横向纹理。 

6.1.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甲板变形；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

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甲外伤、甲真菌病等疾病。 

6.1.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板受累面积小，仅累及 3 个指(趾)甲以内，甲床未受累，对患者指(趾)甲外观影响较

小。严重：甲板受累面积大，累及或超过 3 个指(趾)甲，甲床可受累，对患者指(趾)甲的外观及身

心影响较大。 

6.1.5 处理原则 

6.1.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彻底清除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 

6.1.5.2 可做一般的修甲处理，无需药物治疗。 

6.2 甲板软化 

6.2.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之后出现，多由清洁甲板的有机溶剂引起，甲化妆品破坏指(趾)甲板的正常

角质层厚度，溶解角蛋白。 

6.2.2 临床表现 

表现为甲板变软容易弯曲、变形。 

6.2.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甲板软化；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

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甲外伤、甲真菌病等疾病。 

6.2.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板受累面积小，累及 3 个指(趾)甲以内，甲床未受累，对患者指(趾)甲外观影响较小。

严重：甲板受累面积大，累及或超过 3 个指(趾)甲，甲床可受累，对患者指(趾)甲的外观及身心影

响较大。 

6.2.5 处理原则 

6.2.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彻底清除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

6.2.5.2 可做一般的修甲处理，必要时可行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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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甲板剥离 

6.3.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如甲油、染料、甲清洁剂等之后，甲板附着力下降，甲板从甲床分离。 

6.3.2 临床表现 

为远端甲板与甲床的分离，新空间的形成通常表现为白色，剥离部分甲下形成空洞，极易堆

积污物，形成感染源，可诱发甲沟炎等疾病，剥离区域由于微生物定值或者血液外渗可出现色素

沉着，还可以导致甲板变黄而失去光泽，同时可能伴有疼痛。 

6.3.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甲板剥离；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

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甲外伤、甲真菌病等疾病。 

6.3.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板受累面积小，累及 3 个指(趾)甲以内，甲床未受累，对患者指(趾)甲外观影响较小。

严重：甲板受累面积大，累及或超过 3 个指(趾)甲，甲床可受累，对患者指(趾)甲的外观及身心影

响较大。 

6.3.5 处理原则 

6.3.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彻底清除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 

6.3.5.2 可做一般的修甲处理，无需药物治疗。 

6.4 甲板脆裂 

6.4.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如甲油、染料、甲清洁剂等之后，甲板脱水，而导致甲板变脆、甲板分层、

容易断裂。 

6.4.2 临床表现 

甲板变薄、变脆、易分层并容易断裂，甲板远端出现裂痕甚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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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甲板脆裂 

说明：甲板薄脆、断裂，部分甲床裸露。 

6.4.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甲板变薄、变脆、易分层并容易断裂；

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甲外伤、甲真菌病等疾病。 

6.4.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板受累面积小，累及 3 个指(趾)甲以内，甲床未受累，对患者指(趾)甲外观影响较小。

严重：甲板受累面积大，累及或超过 3 个指(趾)甲，甲床可受累，对患者指(趾)甲的外观及身心影

响较大。 

6.4.5 处理原则 

6.4.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彻底清除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 

6.4.5.2 可做一般的修甲处理，必要时可行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治疗。 

6.5 甲周皮炎 

6.5.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如甲油、染料、甲清洁剂等之后，引起的甲周软组织损伤。甲周软组织损伤

可表现为多种类型，如原发性刺激性皮炎可由甲板清洁剂、表皮去除剂中的某些组分引起；变应

性接触性皮炎甲油的树脂类，指甲硬化剂的甲醛等成分诱发；光感性皮炎可由指甲油中的多种荧

光物质引起。 

6.5.2 临床表现 

甲周皮肤出现红斑、肿胀、丘疹、水疱，甚至化脓、破溃，可能自觉瘙痒和（或）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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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甲周皮炎 

说明：甲周可见红斑、肿胀。 

6.5.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的甲周围皮炎症状，如皮肤红肿甚至化

脓、破溃，自觉疼痛；停用化妆品后，甲周皮炎不再复发；必要时做斑贴试验以协助诊断；应排

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甲周皮炎，如嵌甲等。 

6.5.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周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可能伴有轻度瘙痒。严重：甲周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或者

水疱，可能伴有瘙痒和（或）疼痛，对患者身心影响较大。 

6.5.5 处理原则 

6.5.5.1 彻底清洁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

甲周皮炎不再复发，必要时做斑贴试验以协助诊断。 

6.5.5.2 对症处理，必要时需积极就医。 

6.6 甲板变色 

6.6.1 发生机理 

在应用甲化妆品如甲油、染料、甲清洁剂等之后，甲板出现色素沉积而造成不同颜色改变。 

6.6.2 临床表现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甲板颜色改变，可变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不同颜色。 

6.6.3 判断鉴别 

有明确的指(趾)甲化妆品接触史，使用化妆品后，甲板颜色改变，可变白色、黑色、黄色、

棕色等不同颜色；停用化妆品后症状不再继续发展，并可逐渐恢复正常；应排除甲外伤、甲黑素

瘤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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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严重程度分级 

一般：甲板受累面积小，累及 3 个指(趾)甲以内，甲床未受累，对患者指(趾)甲外观影响较小。

严重：甲板受累面积大，累及或超过 3 个(趾)甲，甚至全部，甲床可受累，对患者指(趾)甲的外观

及身心影响较大。 

6.6.5 处理原则 

6.6.5.1 停用引起病变或可疑引起病变的化妆品，彻底清除皮肤及指(趾)甲，清除残留化妆品。 

6.6.5.2 可做一般的指(趾)甲护理，无需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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